关于推荐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知
今年是建党89周年，市委将表彰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根据上级要求，拟以党（工）委为单位在全区范围内推荐上报市委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3个，优秀党务工作者2名和优秀共产党员2名。区委将按照推荐情况，研究确定上报对象。
这次推荐表彰对象的重点是，近两年来特别是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推荐重点应向农村、街道社区、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新社会组织）、学校、科研单位等基层党组织和生产、工作一线党员倾斜，原则上不推荐市管党员领导干部，少推荐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对表现特别突出的流动党员党组织和流动党员，也应作为推荐对象。
请各党（工）委统筹考虑全区情况，推荐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各1-2个，避免出现只推荐本单位党组织和人员的情况。务必于5月17日将推荐名单报区委组织部（组织科）。

注：在本单位推荐表彰对象的，提供100字以内的具体事迹材料（推荐外单位和外单位个人的可不提供）。
中共东西湖区委组织部
                             201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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